
武汉大学学报 (社会科学版 )一九八八年第三期

从《先令券书》看汉代有关遗产继承问题

杨 剑 红

江苏省扬州市仪征县骨浦乡 10 1号西汉墓出土了一批简腆
,

其中有 16 枚简文
,

名日
: 《先

令券书》 。

这是我国最早的一份遗嘱
。

我们不仅可以从中得悉汉代遗产继承法以及国家对私产

钓干预
,

还可以窥见西汉晚期社会经济的某些侧面
,

弥足珍贵
。

(一 )

《先令券书》是 10 1号墓主朱凌的临终遗嘱
,

立于西汉平帝元始五年 (公元五年 ) 十月初十

日
。

这一份遗嘱是有关田产的继承
。

朱凌一家七口
,

姐是其母
,

原配丈夫叫朱孙
,

生有子真
、

子方二男和一女仙君
。

朱凌即朱子真
。

抠后来改嫁给江苏吴县衰近君
,

生下一子叫公文
,
再

次改嫁给曲阿病长宾
,

生下女儿弱君
。

她虽两次重嫁
,

始终未离朱氏家门
。

朱凌临终时请来县
、

乡三老
、

都乡有秩
、

左
、

里师及近邻亲戚
,

立了遗嘱
,

写下了《先令

券书》
。

它的内容
:

先由朱凌介绍了家庭成员
,

其母姐陈述了家产转移情况
,

最后决定有一部

份田产由公文继承
。

我们仔细推敲券书内容
,

显然朱凌与姐的意愿是歧异的
。

例如
:

(一 )因为
“

姐言
:

公文年

十五去家自出为姓
,

遂居外
,

未尝持一钱来归
。 ”

姐对于公文的不满已溢于言外
。

(二 ) 公文

自出为姓后
,

在抠的主持下瓜分了家产
,

子真
、

子方各得一分
,

弱君分得稻田一处
,

桑 田二

处
,

仙君分得阪田一处
,

公文 却分文未得
,

这是抠对公文不满的又一表现
。

(三 )朱凌在临终

立《先令券书》时
,

却要从弱君
、

仙君手里收回田产
,

转移给公文
,

显然是与姻的本意相乖的
。

《文物》 19 8 7年 1 期刊登的陈平
、

王勤金同志的《仪征青浦 1 01 号西汉墓 (先令券书>初考》一文

认为
“

观其受授予夺
,

完全由主人朱凌与姐决定
” ,

是与简文原意不符
,

抹煞了岖与朱凌之间
一

的意见分歧
,

使人难以同意
。

公文能够在遗产继承的争夺中稳操胜券
,

首先是得到朱凌的支持
。 “

公文伤人为徒
” ,

曾

经浪迹江湖
,

有一定的阅历
。

从同墓 出土的《照赠木方 》所记
,

公文分别从江都
、

广陵
、

舆
、

下吕诸地取丧礼钱物
“

凡值钱五万七千
” 。

他同朱凌兄弟情深
,

所 以朱凌要违背母意
,

为公文

争夺 田产了
。

其次
,

仙君和弱君是已经 出嫁的女儿
,

无权继承田产
,

更不准把田产带往夫家
。

如秦代的《法律答问》
: “ `

夫有罪
,

妻先告
,

不收
, 。

妻胶 (滕 ) 臣妾
,

衣器当收不当 ? 不 当收
。 ’

“

妻有罪以收
,

妻胶 (滕 ) 臣妾
,

衣器当收
,

且界夫 ? 界夫
。 ”

①可见
,

女子陪嫁仅是胺臣妾和衣

服器具
,

没有包括田产
。

岖把部分田产分给女儿是非法的
,

她们必须退出转给公文
。

公文继

承田产是名正言顺的
,

所以朱凌也敢于明目张胆地请官方代表出来作证
。

其三
,

农业生产是



男子的任务
,

他们
“

二十而冠
,

三十而娶
,

可以从戎事
,

五十已上日艾老
,

杖于家
,

不 从力

役
。 ” ②公文继 承田产是符合国家利益的

。

姻曾经主持过家政
,

可能是在原配丈夫朱孙去世后不久
,

把田产分成四份
,

四个子女各

得一份
。

扬州仪征县骨浦乡地处长江之滨
,

难免要受江南风俗的熏陶
。

因为虽是一江之隔
,

风俗却大相通庭
, “

江左不讳庶草
,

丧家之后
,

多以妾膝终家事
,

疥癣蚊妄
,

或未能免
,

限以

大分
,

故稀斗阅之耻
。 ”
③既然簇妾可以主持家政

,

嫡妻更能如此
。

但儿子长大成人后
,

必须

交出权力
,

由儿子主持一切
。

还必须提到的是赘婿问题
。

姐的原配丈夫朱孙死后
,

相继嫁给两个丈夫都是招赘上门的
,

当时叫赘婿
,

身份是卑贱

的
。

《汉书
·

贾谊传》 : “

故秦人家富子壮则出分
,

家贫子壮则出赘
。 ”

注引应助 日
: “

出作 为 赘

婿
。 ”

师古日
: “

谓之赞婿者
,

言其不当出在妻家
,

亦犹人身体之有胧赘
,

非应所有也
。

一说
,

赘
,

质也 , 家贫无有聘财
,

以身为质也
。 ”

凡是家境贫寒
,

难以筹措聘礼的只好入赘为婿
,

姐

后来的两个丈夫都是如此
。

这种情况在淮南十分普遍
,

特别是遭逢荒年
,

如《汉书
。

严助传》云
:

“

间者数年岁比不登
,

民待卖爵赞子 以接衣食
。 ”

注引如淳日
: “

淮南俗卖子与人作奴脾名 为赘

子
,

三年不能赎
,

遂为奴脾
。 ”

可见
,

赘婿的地位接近奴隶
。

赘婿在秦代是不准占有田产的
,

如秦代
“

赞婿后父
,

勿令为户
,

勿鼠 (予 ) 田宇
,

三某 (世 )

之后
,

欲士 (仕 )士 (仕 )之
,

乃 (仍 )署其籍日
:
故某虑赘婿某臾之乃 (仍 )孙

。 ”

赘婿不准自立门

户
,

三代后不准入仕
,

但户上仍署明是赘婿之后
,

等于列入另册
。

不仅如此
,

他们还要遣送

到军中服摇役
, “

今遣从军
,

将军勿恤视亨烹牛食士
,

踢之参饭而勿鼠 (予 )般
,

攻城用 其 不

足
,

将军以湮豪 (壕 )
”

④
。

对待赘婿如对待奴隶一样苛刻
。

汉承秦制
,

西汉前期赘婿的社会地位一如既往
,

仍然把他们作为
“

发滴
”

的对象
,

例如《史

记
、

大宛传》
: “

发天下七科适
。 ” 《正义》引张晏注

: “

吏有罪一
,

亡命二
,

赘婿三
,

贾人四
,

故有

市籍五
,

父母有市籍六
,

大父母有市籍七
,

凡七科
,

武帝天汉四年
,

发天下七科滴出朔方也
。 ”

赘婿仍然被当作歧视的对象
。

到了西汉后期
,

赘婿的社会地位发生 了变化
,

从《先令券书》得到证明
,

如公父是赘婿之

后
,
可以

“

自出为姓
” ,

另立门户
,
又可以继承田产

。

这就说明赘青的儿子已经摆脱了卑贱的

社会地位
,

在法律上与一般庶民完全平等
。

这种情况文献资料没有记载
, 《先令券书》可以补

文献之不足
。

(二 )

《先令券书》虽为遗嘱
,

但实际上近乎民事诉讼案
。

朱凌为什么没有向政府起诉呢 ?因为
“

亲

亲得相匿
”

⑤
,

子女是不准拉告父母的
,

如秦律规定
: “

子告父母
,

臣妾告主
,

非公 室 告
,

勿

听
。 ”

⑥西汉时仍然照旧
,

如汉宣帝地节四年
:

.

“
诏曰

:

自今子首匿父母
,

妻匿夫
,

孙匿大父母
,

皆勿坐
。 ”

⑦所 以
,

朱凌是不能向其母抠起诉
,

但他要庇佑公父
,

公父的要求是合法的
,

而且

又符合国家利益
,

使得朱凌进退维谷
,

犹豫不决
,

透违到临终之际
,

才采取《先令券书》的形

式
,
了却心愿

。

朱凌为了使遗产继承人合理合法
, “

故请县
、

乡三老
,

都乡有秩
、

左
,

里肺田谭等 为 先

令券书
。 ”

我们对这些乡间小吏作一些介绍
。

首先是三老
。

汉代十分尊崇三老
,

如
: “

举民年五十以上
,

有修行
,

能帅众为善
,

置以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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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老
,

乡一人
,

择乡兰老一人为县三老
,

与县令永尉以事相教
,

复勿摇戍
,

以十月踢酒肉
。 ” ⑧

可见
,

三老是由乡间行为端正有声望的老人担任
,

三老是
“

众人之师
”

⑨
,

是民众的表率
,

要

以伦理道德来教诲乡民
, “

三老掌教化
,

凡有孝子顺孙
,

贞女义妇
,

让财救患
,

及学士为民法

式者
,

皆扁表其门
。 ”

L但是
,

他们不仅坐而论道
,

还兼理诉讼
,

如东汉赵宽回归故里浩崔
,

担任三老
, “

优号三老
,

师而不臣
,

于是乃听理怨
,

教诲后生
。 ”

@

其次是里师
。 《先令券书》

: “

里降 田谭
”

的肺释为师是对的
,

师的意思是 众
。

《说 文》 : “

师

二千五百人为师
,

从币
,

从自
,

自四币众意也
。 ”

段注引《周礼
·

师氏》注云
: “

师
,

教人以道者

之称也
。 ”

里师与三老的职责是相同的
,

仅是职位高低不同
,

里师也叫里父老
,

选其省老有高

德者
,

名日父老
。 ”

0

三老和里师主要任务是以伦理道德教育乡民
,

同时也兼理诉讼
,

但司法权主要操在县衙

之中
,

够不上县衙审理的民事诉讼由他们解决
,

侧重于解决民事纠纷
。

如朱凌的家产处理遇

到纠葛
,

又不能向政府起诉
,

只有由三老和里师出面仲裁
,

采取《先令券书》的形式
,

得到了

解决
。

其三是有秩和佐
。

秦孝公十年
“

初为县有秩
。 ”

L汉代没有秩
, “

乡五千户
,

则改裔夫为有

秩
。 , 0 简文中都乡当为五千户以上的大乡

,

所以设有秩
, “

有秩
,

音夫得假半印章
。 ”

0 印章是

权力的标志
,

他们治理乡民
,

凡调查人口
、

土地
,

催征赋税
、

摇役
、

辑拿盗赋
、

案犯
,

以及

民事诉讼为外出乡民办理手续等等
,

都要经过有秩或裔夫
,

乡佐协助他们工作的
。

例如
,

江

使凤凰山十号墓出土的简犊
,

可 以得悉
,

西乡音夫张僵是在乡佐赐
、

缠等协助下
,

登记了乡

里民户和迁 出的多少
,

每户占有土地多少
,

能田劳力多少等等 ; 又在市阳里
、

平里
、

郑里征

收算斌
、
口赋

、

市税
、

当稿
,

还要向贫困户贷籽种L
。

居延汉简里也有关于乡有秩 (或音夫 )
、

佐职责的记载
,

如外出乡民先向有秩和佐提出正当理由
,

由他们呈极县衙
,

经过批准
,

发给

检渴
,

以备过关卡时查验L
。

又如甘露二年
“

承相御史律令
”

( E J T : 1一3) 竹简三枚
,

是宣帝 时

通辑追捕逃犯
,

责令郡守
“

严教属县
:

令以下音夫
,

吏正
,

三老
” ,

详加调查
,

侦讯L
。

因为朱凌要把田产从姐妹手中要回并转给弟弟公文
,

公文曾
“

伤人为徒
” ,

现在回故里继

承遗产
,

这关系到田产转让
、

人 口变动
、

以及 田租
、

摇役
、

兵役负担的变化
,

都需要登记入

册
,

这些任务不是三老和里师所能完成的
,

所以必须要请有秩和佐出面
。

居延新出土的
“

侯粟君所贵寇恩事册
” ,

是一份东汉建武年间的民事诉讼怡决档案
,

可以

同《先令券书》作一番比较
。 “

寇恩册
”

是甲渠郡侯粟君诬告客民寇恩欠谷廿石
,

县廷接受劫书

后
,

转给被告所在的乡
,

由乡音夫宫验治寇恩
,

并将他供辞写成爱书
,

叫乙卯爱书
。

粟君不

服
,

又向太守府告幼
,

太守府令居延县再次验问治决
,

县廷令乡尚夫宫菠核
,

并写成戊辰爱

书
,

上呈县廷
。

居延县将公文和两件爱书移交甲渠侯官
,

这仅是全案程序的前半段
,

后半段

是论极
、

判决部份没有保留下来L
。

汉代政府中负责司法的官员
,

在审理案件中是有严格的程序
,

根据《汉书张汤传 》 ,

当时

审讯过程有
:

劫
、

掠治
、

传爱书
、

讯鞠
、

论极
、

具狱等过程
。

再从《 寇恩册 》简文考查
,

当时
”

审讯有如下几个特点
:

(一 ) 从《寇恩册》看
,

此案审讯 已经有前三项程序
,

后三项也是执行了

的
,

可惜材料没有保留下来
,

可见审讯是要按照程序的 , (二 )西汉时
,

判决
、

定罪的权力是

在号活
,

、

因此案的被告是甲渠侯官
,

秩级与县令同
,

所以要由太守府判决
、

定罪
, (三 ’ 在审

讯过粗中
,

乡音夫传讯被告
,

写成爱书
,

核实爱书
,

上报县廷
,

作用十分重要
,

但裁决权在

县衙
,

乡裔夫没有独立的司法权力 , (四 )对案情要经过反复核实
,

被告可 以申诉
,

并没有对

其动刑
、

拷间的权利
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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立《先令券书》的过程比较简单
,

由家长出面邀请县
、

乡三老
、

都乡有秩
、

佐以及里师为

官方代表
,

里师由谭是伍人又是民间代表
,

还有亲属孔聚
、

田父
、

满真等参加
。

先由朱凌
、

姐当众说明情况
,

经过协商把家产转让给公文
,

立《先令券书》 ,

付诸实行
,

既未反授核实
,

也没有复杂的法律程序
,

甚至不必上报县廷
。 ·

参加立约的乡间小吏是有分工的
,

有秩和佐是直属县衙
,

执行县衙命令
,

县乡三老和里

师是负担教化的
,

他们根据伦理道德
、

民间习惯
、

协商解决民事纠纷
,

这样就可以减轻县衙

的公务负担
,

并可以缓和阶级矛盾和剥削阶级内部矛盾
。

从《先令券书》看
,

朱凌请来的民间代表都是邻里亲属
。

里是专制国家最基层组织
,

秦汉

时在里中推行什伍制
,

邻里要实行连坐
,

互相监督
。 《后汉书

·

百官志》 “

里有里魁
”

注
: “

里魁

掌一里
,

百家
” ,

秦代把里魁叫里典
,

汉代叫里正
,

有里师同他配合
,

里师也叫里父老
,

是由

族长担任的
。

朱凌所居之里
,

可能是田氏宗族聚居之地
,

田谭是田氏族长
,

所以由他担任里

师
。

朱凌与田氏并非同族
,

但有姻亲关系
,

如
:

’“

知者里师伍人谭及亲属孔聚 (?) 田父
、

满真
” ,

可 以证明这一点
,

可见 田氏宗族势力是强大的
。

担任里师的田谭
,

就可以凭籍宗族势力
,

以

论理道德约束乡民
,

为专制政权服务
。

里是由一定数量的父权家庭组成的
,

父家长在家中拥有绝对权威
,

他管理和支配财产
,

子女要绝对服从父亲
,

他们共同享有家产
,

一起劳动和消费
。

儿子长大成人经济独立后
,

可

以建立新家
,

兄弟子侄之间仍然结成血缘宗族集团
,

彼此互相扶助
。

但是
,

他们之间的贫富

分化仍然是不可避免的
,

如《先令券书》 中朱凌兄弟姐妹间的贫富已经十分明显
。

妹仙君
、

弱

君出嫁后
“

贫毋产业
” ,

弟弟公文也是
“

贫无产业
” ,

哥哥子方 已经离家徙到广陵
,

是饶有家财

的
,

从
“

璐赠木方
,

所看
,

公父为他取钱五千文于广陵
,

他决非贫困之辈
。

朱凌也 已经同其毋

姐分居
,

家境富有
,

由弟弟公文为他从广陵
、

江都
、

舆
、

下吕取回钱物
,

共值五万七千钱
。

他的墓中有种类繁多的漆器
、

木器等
,

再从木簇衣物券看
,

衣袍被褥等绮
、

绣
、

绞丝织品共

有 25 领L
。 ·

他不象是为官作宰之辈
,

可能是江湖飘泊的商人
,

但他并没有慷慨解囊
,

资助弟

弟公文
,

仅从妹妹那里夺回田产转让给他
,

这样做既不损失自己一根毫毛
,

又可以落得一个

维护同宗利益
,

使富者不得独乐
,

贫者不得独苦的美名
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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